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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太医发〔2021〕34 号

太和医院员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按照《关于开展党员干部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专项

监督检查的通知》（十纪监组卫健发〔2021〕12 号）要求，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党纪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院员工应当坚持节俭操办一切婚丧喜庆事宜，

带头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第三条 确需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应当严格控制在亲戚

（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近姻亲，下同）范围内，并填写《太

和医院员工抵制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见附件 1）、

《太和医院员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见附件 2）。

承诺书和报告表一式二份，经员工本人签字后报送至监审

处（联系电话：8801537）。党员和行政、临床副科级及以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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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由监审处另向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报备

一份。

因举办婚丧喜庆事宜需要在工作日请假的员工，还应当严

格按照医院相关规定履行请假审批手续。

第四条 禁止员工大办婚丧喜庆、生日祝寿、就学出国、

就业入伍、乔迁履新等事宜。禁止党员干部利用婚丧喜庆、生

日祝寿、就学出国、就业入伍、乔迁履新等名义，收受下属以

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礼品。禁止党员干部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和影响用公款、公物和在本单位或者有业务往来单位

的宾馆、饭店、招待所、食堂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禁止动用本

单位、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的公务用车参与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禁止长时间、分批次、多地点或者采取“化整为零”的

方式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婚事限定一事一天一地办理。在职党

员干部不得担任亲戚之外的婚庆主婚、证婚、司仪等，不得参

与亲戚之外的婚庆迎宾、敬酒等活动。

第五条 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操办的喜庆事项。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具体情形，

以及与本人的关系。

（二）参加的人员范围。包括参加婚丧喜庆事宜的人数以

及人员范围，是否存在邀请或者接受除亲戚外的其他个人和单

位参加。

（三）收受礼金礼品情况。是否存在接受下属以及有利害

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以及礼品等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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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

（四）使用公车公物情况。是否存在使用本单位、下属以

及有利害关系单位的公务用车、办公设施以及其他公物的行为。

（五）费用开支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用公款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或者向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转嫁、摊派、

报销操办费用的行为。

（六）履行报告制度的情况。是否按照规定向所在支部和

监审处报告，报告内容是否全面属实，事后实际情况是否与报

告情况以及承诺不符。

（七）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第六条 监审处将采取信访处理、明察暗访、集中检查等

方式，对员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 监审处将对经查实的党员干部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问题，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一）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借机敛财

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二）违反规定用公款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者由下属以

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报销、支付应由本人或者亲属承担的

操办费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党

纪责任。

（三）违反规定使用公务用车或者其他公物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的，责令补缴相应费用，并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

二条的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四）领导干部不按照规定报告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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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办发〔2010〕

16 号）的规定进行处理。

（五）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过程中聚众赌博、搞封建迷信

活动或者有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分别依照《党纪处

分条例》第一百六十二条、一百六十四条、一百七十四条的规

定追究党纪责任。

（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反规定所收受的礼金、礼品，

依照相关规定予以收缴。

（七）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情节轻微，不需要立案查处的，

依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约谈或者诫勉谈话。

员工有前款规定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条 监审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党员干部借领导干部婚

丧喜庆之机给领导干部送钱物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构成违

纪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纪律责任。

第九条 监审处应当将贯彻执行禁止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

者借机敛财规定的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

容，对发现的有关科室和管理人员不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大办

婚丧喜庆事宜行为对医院造成恶劣影响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

负有领导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由监审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原文件或制度与本办法相悖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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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太和医院员工抵制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

附件2：《太和医院员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

中共十堰市太和医院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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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太和医院监审处 2021 年 7 月 28 日印

共印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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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太和医院员工抵制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严格执行省纪委《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监督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坚决做到：

1. 坚持节俭办婚丧喜庆事宜；

2. 不操办除亲戚（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外的其

他个人和单位参加的婚丧嫁娶、生日祝寿、就学出国、就业入伍、

乔迁履新等事宜；

3. 不利用婚丧嫁娶、生日祝寿、就学出国、就业入伍、乔

迁履新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礼品

等；

4. 不用公款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不要求下属或者有利害关

系单位和个人报销、支付应由本人或者亲属承担的操办费用；

5. 不使用公务用车或者其他公物以及在本单位或者有业

务往来单位的宾馆、饭店、招待所、食堂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6. 不长时间、分批次、多地点或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

式变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

7. 不担任亲戚之外的婚庆主婚、证婚、司仪等，不参加亲

戚之外的婚庆迎宾、敬酒等活动；

8. 不借婚丧嫁娶之机向领导干部赠送钱物。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人自愿接受组织的调查和处理。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单位、本人各执一份。

承诺人单位及职务：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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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太和医院员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科室 职务级别

操办事项

操办时间

操办地点

所办事宜与本

人的关系

邀请对象的范

围及规模

个人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严格执行我院及上级有

关部门关于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相关规定，

自觉接受监督。

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党委
盖章：

年 月 日


